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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食盐立法，调整盐务机构，加强了食盐
生产、运销、征税、缉私的管理，注重提高盐务管理人员素质，促进了中国盐务近
代化。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食盐立法；盐务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07)01—0019—08 
 
学界关于盐务近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国初年盐务改革与近代化的关系问题

①，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盐务改革与中国盐务近代化的关系问题鲜有探讨。即使有
所探讨，也基本对其持否定的态度②。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一问题进行探讨，以
就教于方家。笔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整理盐法，剔除积弊，推行盐务改
革，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调整盐务机构，加强食盐生产、运销、征税、
缉私的管理，注重提高盐务管理人员素质，促进了中国盐务近代化。 

 
一、盐政机构近代化 

 
(一)机构设置逐步趋向科学合理 
1928年1月，宋子文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他认为盐务稽核所“责任之严明，

制度之整齐，都有值得保存者”③，原有的稽核人员“皆训练十余年，已成鹾政专
门人才，且多能洁身自爱，办理税收成效昭著，弃而不用，殊属可惜”④，所以决
定恢复稽核机构。南京国民政府对原有盐务法规进行修订。1929年1月8日，财政部
公布《盐务稽核总所章程》。该章程规定，财政部“为稽核盐税收支起见”，设立
盐务稽核总所。1月9日，公布《盐务稽核分所章程》。规定，财政部于各产盐区域
设盐务稽核分所，归盐务稽核总所管辖，在各销盐区域每区置稽核员一人，不另设
分所。南京国民政府将北平稽核总所南迁，在上海改组。1929年7月间，财政部又令
各运使、运副、榷运局长限于八月一日，将收税职权移交各该区稽核机关接收。正
如《国民政府十八年度财政报告书》所说：“盐务稽核所自遵新章改组以后……完
全恢复。”⑤现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依法设置的盐务机构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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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丁长清：《民国盐务史稿》，人民出版社，1990年；丁长清、唐仁粤主编：
《中国盐业史(近当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刘佛丁：《论中国盐务管理的
近代化》，《南开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刘经华：《民初盐务改革与近代化问
题论析》，《江汉论坛》，1997年第5期；林建字：《盐务稽核所与中国盐务近代
化》，《中国井矿盐》，2004年第1期；刘洪升：《北洋政府初期的盐务改革与中国
盐务近代化的开端》，《历史教学》，2005年第9期。 
    ②丁长清：《民国盐务史稿》，人民出版社，1990年；丁长清、唐仁粤主编：
《中国盐业史(近当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国民政府十七年度财政报告》，《中央周报》(93)1930年。 

④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⑤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革命文献》第73辑。 
 

    这样就形成了由政务和税务两大部分组成的盐务机构系统，盐务署及其所属机
关掌管盐务行政事宜，由稽核总所及其所属机关掌管征收盐税事宜，虽同为财政部
所属，同时办理盐务，但始终未能责权统一。 
    从1932年8月起，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鉴于两大组织“统系不分明，责成不能
专”①，呈经行政院核准，在中央由盐务稽核总所总办兼任盐务署署长，在地方由
各稽核分所经理兼任该区盐运使盐运副。后来，又陆续修订《财政部组织法》，颁
布《财政部盐务总局组织法》，决定将盐务署、稽核总所及其所属各机构一律取
消，在财政部内设盐政司，专门办理盐务审核事务，另设盐务总局，专门办理盐税
征收、盐业的产销等其他盐务事务，在各产盐区设盐务管理局，在销盐区设盐务办
事处，盐务管理局下按产盐数量，分别等级，设置盐场公署。 
    从盐务机构设置看来，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盐政立法，对原有的盐政机构
进行了重新调整，依事务为标准设置盐政机构，逐步裁撤“阻碍改革、行政松懈”
的运使运副等盐政机构，以原有“责任严明、制度整齐”的稽核机构为基础，成立
盐务管理局，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盐务管理机构，改变了过去“两种组织相互掣肘”
的局面，机构设置开始趋向合理科学，有利于国民政府加强对盐务的整顿。 
    (二)收回盐政主权，调整盐政机构职权，使之趋于集中统一 
    北洋政府时期，盐务稽核总所是根据《善后借款合同》于1913年建立的，总所
设在北京，由中国总办、洋会办各一人主管所有发给引票、汇编各项收人报告及表
册等事宜。稽核所名义上隶属于北洋政府盐务署，但权力极大，很大程度上带有独
立性。盐税收入存入外国银行，由稽核所负责偿付外债本息，余款称为“盐余”，
名义上归中国政府支配，但需外籍会办签字后才可提用。这些洋会办“包办一切，
无恶不作，好像小皇帝一样”②。因而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盐务稽核所一直被视作
外国债权者的收款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宋子文在《财政部向国民党三全大
会提出之财政部工作报告》中说：“查盐务稽核制度，系民国二年善后借款成立后
所创设，……惟原订章程……一方面对外国债权人负责，是以引起外人干涉本国盐
务行政，侵越职权，流弊甚多……兹特另订稽核总分所章程，期根本改造，俾完全



为我国政府机关。”③为此，修订后的《盐务稽核总所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财
政部为稽核盐税收支起见，设立盐务稽核总所④。也就是说，对盐务稽核所只委以
“稽核帐目及秤放盐斤”的任务。随后，国民政府修订颁布了《财政部盐务稽核总
所章程》、《财政部盐务稽核分所章程》。章程明确规定：稽核总分所仅为财政部
下的一个专门征收盐税的机关，与偿还外债毫无关系，并强调“各分所经协理应将
所收一切税款即时存入该区本部(财政部)指定之银行收本部账”⑤。至此，“盐税
行政权完全收回”⑥。盐务稽核所不再具有支配盐税收入的权力，也不再负责代理
偿还外债，这样做，“实于清厘盐税之中寓挽回主权之意”⑦。即盐务稽核所职权
的一个明显的变动就是取消了其偿还外债的权利，也不再具有支配盐税收入的权
力，将稽核所直属财政部，改变了过去的半独立状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左树珍：《民国盐务改革史略》，见曾仰丰著，《中国盐政史》附录，第274
页。 
    ②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554页。 
    ③《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一编，财政经济(一)，第524页。 
    ④《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一编，财政经济(二)，第178页。 
    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第181页。 
    ⑥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社，1939年，第47页。 

⑦《中央日报》1928年6月7日。 
 
除了收回盐政主权外，南京国民政府还逐步着手统一盐务行政和税收事权。1930

年4月，国民政府将原隶盐务署的下关掣验局改归稽核总所管辖，首创将行政机关改
隶稽核机关之先河，稽核机关开始接管掣验盐斤的职权。1931年1月，在稽核总所内
设经理科，开始整理缉私事务。同年4月，将各地缉私局改归稽核总所管辖，全面接
掌缉私的权利。后来颁布了《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税警章程》，其总则明确规定：
税警事宜改由盐务稽核总所兼管①。1932年7月，由财政部呈经行政院批准，在中央
任命稽核总所总办兼作盐务署长，在地方，逐步由各地稽核分所经理兼任盐运使运
副。1935年财政部通令各区将盐务行政机关裁撤或并入盐务稽核机关。各地盐务行
政机关“原隶各该署之所遗事务除有特别情形外，均由稽核人员兼办”②。稽核所
的职权也扩大了，计有发给引票、征税、缉私13项权力③。1936年7月14日，财政部
颁布《财政部盐务总局组织法》，将所属盐务机关再次加以改组，将稽核总所改为
盐务总局，直隶于财政部，综理全国盐税征收及其他一切盐务，在产盐区设盐务
局，重要销区设盐务办事处。 

 
二、盐务管理的近代化 

 
    (一)加强食盐生产监管，调节食盐生产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食盐生产的管理，在立法上，除沿用北洋政府时期的
《制盐特许条例》、《制盐特许条例施行细则》外，又陆续制定和颁布了《检查食
盐章程》、《组设场警办法大纲》、《检查精盐章程》、《精盐通则》、《盐场管
理通则》等一系列法令法规。而这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对食盐的制造、收储和质量检
查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 
    在食盐的生产上，第一，加强对食盐生产者资格的认定工作。《制盐特许条
例》及其施行细则规定：凡制盐者，“皆须提出呈请于该管盐务官署，俟领有特许
证券后”才能制盐。凡有“制盐方法不合者；制盐、采卤地认为不适用者；制盐地
在管理或交通上认为不便利者；限制其产额已逾定数者；所有权不确定者；呈请书
所列事项不确实及不明了者”④，其呈请无效，不能制盐。对于从事精盐生产者，
其要求更为严格。凡申请从事精盐业生产的人，除了必须具备普通食盐生产的基本
要求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1．炼制方法要求：必须用机械方法或化学方
法；2．设备要求：具有工厂之设备；3．盐质要求：合于精盐规定的标准成分；4．
资金要求：资本实收数在国币十万元以上，如果是公司组织，应照《公司法》的规
定办事⑤。第二，调节限制食盐产量。产盐之场院区及每年产盐之总额，政府得依
全国产销状况限定之⑥。“凡经限定产额之场区应于每年开始制盐前，召集全体制
盐人代表议定分配之。”⑦要求各区盐场“按月填报产盐报表”⑧。此外，还对制
盐器具的管理、制盐方法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在食盐的收储方面，国民政府明确



规定：“政府应于盐场院适宜地点建设仓坨为储盐之用”⑨，“凡已制成之盐应督
饬悉数限期收入于储盐之仓坨”⑩；各储盐用的仓坨应保持“清洁”并“应有减除
潮湿之设备”⑾；制盐人送盐入仓坨时，“应先报请场署”，由场署“派员验收、
登记、编号并加盖盐印”；存储之盐“应派专人管理”⑿，并组设场警，看守仓坨
⒀。为了保证食盐的生产质量，“盐场设置盐质检查员”⒁。检查食盐质量，必须
“应用化学方法分析”，并规定了食盐的检查标准。如食盐检查不合标准，“由食
盐检定员提出检定书，会同该管场长饬令改制，至三次仍不合格者，呈明盐务署，
停止其制盐”⒂。 

从食盐生产的管理来看，南京国民政府不仅仅加强对生产工具、生产者的控制，
而且也关注制盐方法的改进、制盐成本的节约等。此外，国民政府也比较注意食盐
生产的质量问题，关心民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86页。 

    ②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第137—138页。 
    ③于去疾：《新盐法与稽核所》，《新盐法专刊》。 
    ④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50页。 
    ⑤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55页。 
    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第186页。 
    ⑦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53页。 
    ⑧《中华民国法规汇编》第七编，立法院编译处编，中华书局，1937年，第
1038页。 
    ⑨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第187页。 
    ⑩⑾⑿⒀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
3154页。 

⒂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64页。 
 

    (二)推行废除引岸制的改革，加强对食盐运销的管理 
    中国食盐运销制度长期以来是引岸专商制。“所谓产盐有定场，行盐有定额，
运盐有定商，销盐有定岸”就是这种制度的具体写照。由于划分引地销售食盐，专
商在盐场以贱价勒买，压迫灶民，在销岸则以贵价出售，压迫食户，且因独占销
地，无人竟售，故抬价减秤，搀杂泥沙，无所不用其极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在1929年的《训政时期财政实施纲领》中，财政部提出了“统一收入，划一税率，
整理场产，推广运销”四项改革措施⑦。国民政府为了整理运销，相继颁布了《检
查食盐章程》、《运盐执照领用章程》、《国内食盐运输章程》、《检查精盐章
程》、《精盐通则》等一系列法规。1931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了《盐法》。该法第
1条及第22条规定：“盐任人民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场价由场长召集全体制
盐人之代表，按盐之等次及供求状况议定公告之。”另外，第38条规定：“自本法
施行之日起，所有基于引商、包商、官运、官销及其他类似制度之一切法令，一律
废止。”从法律条文上看，该法明确宣布废除引岸制度，实行就场征税，自由买
卖。这可以说是判了“专商引岸制”的死刑。然而，考虑到实行就场征税，自由贸
易，需要具备产地集中和税率平均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在当时尚不具备，故
《盐法》三十九条规定：本法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也就是说，还没有规定该法的
施行日期。但是，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一个以行政院院长为委员长，财政部长为当然
委员，由委员七至九人组成的盐政改革委员会来筹备实施盐务改革工作。1935年11
月18日，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于1936年底起分区施行新盐法。然而，因西安事
变及后来的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食盐改革被迫中断，转而实行政府专卖。 
    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推行废除引岸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对引岸专商制度加以
确认和维护。1929年后，南京国民政府相继颁发《拟定期查验湘鄂西皖四岸盐票并
酌收验费案》③、《查验长芦盐商引票办法十二项》④。从国民政府颁布的两项法
规来看，盐商只要缴纳验票费，就可以从南京国民政府处取得验票凭证，引商专商
制度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获得法律保障。 
    从食盐运销方面所实行的政策来看，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推行废除引岸、自由
贸易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对引岸专商制度加以维护和确认，这看来十分矛盾，但仔
细分析起来还是有其一定的原因。从其所取得的成绩来说，据盐务稽核总所的分类
统计，到1931年时全国实行自由贸易的已达971县，约占全国的50％⑤。到1937年，



全国实行自由贸易制者共1，179县，约占全国市县总数的60％，实行引商、包商、
票商制者共694县，约占35％⑥。可见其主流应是推行自由贸易的。虽然所取得的成
绩与其在1931年《盐法》“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的期望值相差很远，但
我们只要看看当时的形势也许能略知一二。从1935年起，南京国民政府才陆续收回
西北甘、宁、青三省、四川、贵州、两广的原由地方把持的盐税征收大权。此外，
1935年后，日本加大了对华侵略的步伐，华北告急，这不能不制约政府采取的对长
芦、山东、山西的盐务改革举措。当然，我们也不应否认制约其改革步履的一个根
本原因是改革是否会影响其盐税收入。 

(三)引入近代税收管理制度，加强征税管理 
根据盐质的不同(主要分粗盐和精盐)和运销情形的不同，南京国民政府的食盐征

税手段灵活，因地制宜。缴纳税款，有全部一次缴清的，也有在产地和销地分别缴
税的。缴税时也注意遵循当地的习惯，采用现金、期票或记账证等不同的方式。下
面我们来看看盐务官吏征收盐税的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第198页。 

    ②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10页。 
③《国民政府公报》，第93号，1929年2月13日。 
④《中央日报》1933年1月27日。 

    ⑤民国20年《盐务稽核所年报》，参见《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二册，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室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3页。 

⑥郭正忠、唐仁粤主编《中国盐业史·近当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
137页。 

 
在产盐区域，征收盐税根据放盐手续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征税方法。如果发放的

食盐自由行销各地(产地)，那么，商人必须一次缴清盐税。但是税款用现金、期票
或记账证则由各地灵活掌握。盐商缴税时所用的收税凭证叫“收税及放盐联单”，
该联单分甲乙芮丁四联，每联分三节。第一节为“请求放盐详情”，在上面填写商
人姓名、类别、请运担数、放盐场名、放盐有效日期、盐之类别、销盐地点及引照
号数。第二节为“盐税征收表”，登记应征之正附各税及税率和收纳税款种类(如现
金、期票或记账证等)。第三节为“收税证据”，所有经手填发此项凭单的人员及主
管官员，均须在此节签字。如果商人要求放盐时，应先将甲乙丙丁四联中的第一节
同时填写，交给稽核人员，稽核员将第二节内应填的各项分别填明，商人持甲联到
出纳处或银行缴税(税款如果是现金，马上存入税款专账。如果是期票或记账证，应
妥善保管，等到将盐销售收到现金后，再行转入税款专项)。出纳员或银行等收到税
款后，应在联单指定之处签字盖章，以资证明。然后将该单发交盐商，拿到原来发
放联单的稽核机关换领乙联(放盐准单正张)以后，便拿至盐场要求放盐。至于丙丁
两联(放盐准单副张)，则由稽核主管机关发交秤放员，秤放员将丙丁两联与商人所
持的乙联核对无误后，作为放盐的依据。秤放员在发放盐斤后，即将乙丙两联签明
注销字样，呈报上级机关备核。丁联则作为发给“准单”机关的存根①。 
    如果商人所运的盐需要转运至销区，那么商人需分两次缴税。此时所用的收税
凭证叫“收税及转运盐斤联单”。“收税及转运盐斤联单”也分为甲、乙、丙、丁
四联，每联包含三节，每节名称与“收税及放盐联单”完全一致。商人请求放盐
时，如果只缴纳一部分税款，除填写这种联单和运照外，还需要采用一种“载运凭
单”。这种联单分为四联，第一联是正单，交给商人随盐带去，第四联是存根，其
余第二联是副单，第三联叫“收到盐斤回证”。食盐发放出去后，由原来的放盐机
关将“副单”和“收到盐斤回证”邮寄到收盐机构，等盐运到销地后，收盐机关将
商人所缴验的正单与接到的副单核对，核对无误后，收盐机关除了照章收盐入仓
外，还需要将第三联“收回盐斤凭证”寄还发盐机关以便查验。食盐运到销地后，
商人应将盐存人指定的仓坨，秤放手续，仍与产区发放食盐相同，也采用“收税及
放盐联单”，商人将余欠的一部分盐税一次交清，至于缴税时采用现金、期票、记
账证视各地具体情况而定。这样既防止了商人夹带私盐沿途甩卖，也使盐务机关之
间相互监督，杜绝盐务人员的渎职行为⑦。至于精盐的征税手续大致相同，不同之
点，除缴税一般须用现金外，所缴盐税的比例和地方相对复杂。 
    南京国民政府在盐税的征收与管理上也注意引入近代财会制度。 
    盐税征收机关人员在缴纳盐税时，必须及时填写“盐税计征清单”，清单按精



盐和粗盐的不同而分别造册。将商人所交的每一收税联单登记一行，将正税、附税
及收款的方法详细登记，并将收税联单的甲联，连同“盐税计征清单”、下开的
“商人期票或记账证清单”及“盐税收入清单”一块寄送主管机关，以便主管机关
审核汇总。为了加强对盐税的征收与管理，南京国民政府还专门设计了下列账簿清
单，以便稽查与监督：1．盐税计征汇报。2．盐税计征登记簿。3．商人期票或记账
证清单。4．商人期票或记账证汇报。5．到期商人期票或记账清单。6．到期商人期
票或记账汇报。7.期票或商人记账证登记簿。8．盐税收入清单。9．盐税收入汇
报。10．盐税收入登记簿③。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注意运用先进的财会制度来加强
对盐税的征收与管理，一方面，加强对盐税征收人员的财会监督，防止他们犯罪；
另一方面也便于主管机关对所管区域内的盐税征收情况随时了解，以便通盘筹划。 
    (四)加强食盐缉私队伍建设，严厉打击私盐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②《财政年鉴》上册，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编印，商务印书馆，1935年9

月，第829页。 
    ③《财政年鉴》上册，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编印，商务印书馆，1935年9月，
第830页。 

④详情请参见拙作《浅论南京国民政府对食盐走私的立法控制》，《盐业史研
究》2004年第2期。 

 
南京国民政府对于食盐缉私极为重视，加大了食盐缉私的立法力度，除了沿用北

洋政府的《私盐治罪法》、《缉私条例》外，先后颁布了《地方官协助盐务奖惩条
例》、《盐务缉私士兵教练所章程》、《海关缉私充赏办法》、《私盐轻微案件处
罚章程》、《私盐充公充赏暨处置办法》、《盐务承讯员任用及办事规则》、《财
政部缉私处组织章程》、《财政部缉私处缉私总队编制纲要》、《财政部盐务署缉
私视察员简章》、《缉私局章程》、《缉私承讯员服务规则》、《组设场警办法大
纲》、《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税警章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主要从加强缉私机关
队伍的建设和查缉私盐两个方面来规范和加强缉私事务。 
    在缉私机关队伍的建设上，南京国民政府首先加强缉私力量。南京国民政府成
立后，裁撤北洋政府设置的缉私统部，在财政部内设立缉私处，成为与盐务署、稽
核总所并列的一大专管盐务缉私的机构。在地方，设立缉私局，概由缉私处直辖。
1930年3月，财政部裁撤缉私处，先后将淮北、淮南、两浙、松江、福建、山东、长
芦、四川、广东、口北等区暨鄂湘西皖四岸、河南一省的缉私机关，改归稽核机关
管理，并且开始着手编练税警，汰弱留强，还先后设立盐务缉私士兵教练所和税警
官佐教练所，对盐务缉私官兵严加训练。按这样的方法组建税警团，归稽核机关管
理。到1934年，已发展到特别警察27000人，别动队18000人①。其次，注意规范盐
务缉私人员的缉私行为。为了防止缉私人员缉私不力或作弊，要求他们“缉获私盐
时必须人盐同获”；缉获后将人犯“应移送司法官署或兼理司法事务之县知事审
理”；缉获私盐“应解交就近盐务官署或解由司法官署及县知事转解盐务官署”处
理②。《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税警章程》要求盐务税警官兵应该“勤谨供职，先公
务而后私事”；“无论服务或休息时均应有军人活泼之仪容”；对于人民均应“诚
恳和蔼”；缉拿私犯时“所用武力应以能获私贩盐为止，缉获后不得加以任何虐
待，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得使用武器”。除了从法令制度上规范缉私官警的行为外，
国民政府还加强了对他们的监督。一方面，设置缉私视察员，常驻各缉私局所辖之
缉私队及巡舰，对“官佐办事之勤惰及有无走私不法情事”“缉获私盐及处置情
形”“关于缉务整理及兴革事宜”等加以检查监督③；另一方面，还设置巡视员巡
视盐务④。 

为了打击私盐活动，历代盐法都非常严酷。以清代为例，对于贩私者“凡犯(无
引)私盐(凡有确货即是，不必脏之多少)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带有军器者加一等(流
二千里)；(盐徒)诬指平人者加三等(流三千里)；拒捕者斩(监候)。盐货车船头匹并
入官。(道途)引领(秤手)牙人及窝藏(盐犯)寄顿(盐货)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受雇)
挑担驮载者(与例所谓肩挑背负者不同)，杖八十徒二年。”对于买私者，“凡买食
私盐者杖一百，因而货卖者，杖一百徒三年。”⑤相对于清朝的盐法而言，南京国
民政府对私盐的处罚显得宽松得多，取消了封建酷刑，适用现代刑罚。《私盐治罪
法》规定：“未经盐务署之特许而制造、贩运、售卖或意图贩运而收藏者为私
盐。”犯私盐罪者依下列处罚：“一、不及三百斤者，处五等有期徒刑或拘役。



二、三百斤以上者处三等或四等有期徒刑。三、四百斤以上者处二等或三等有期徒
刑。”除了以上普适性的处罚以外，还针对不同情况制定了处罚措施：“对于明知
是私盐仍然去搬运、受寄、买食者”同私盐罪，但视情节轻重减刑一等或二等。对
于盐务官员、缉私场警、兵役“自犯私盐罪或与犯人同谋者，加刑一等”，“明知
有犯私盐之情事而不予以相当之处分者与犯人同罪”，如果“从中获利者并科所得
二倍以下价额款，以上之罚金若二倍之数不及一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杨格著，陈霞飞译《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1年第64页。 
    ②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汇编》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71页。 
    ③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46页。 
    ④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77—
3178页。 

⑤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4月影印，第174—175页。 
 

元科一百元价额之罚金”。对于聚众、武装贩私者，处罚则更为严厉。如果携有枪
械意图拒捕者“加刑一等”；如果犯私盐罪结伙十人以上拒捕、杀人、伤害人致死
及笃疾或废疾者“处死刑”，伤害人未致死及笃疾者“处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
刑”；如果结伙不及十人，伤害人致死或笃疾或废疾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伤
害人未致死及笃疾者“处无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如果因犯私盐罪被处罚
时，应“用枪毙”①。 
 

三、加强盐务人员的任用、考核和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② 
 

    关于盐务人员的任用制度，财政部一方面制定了专门的人员任用法规：如《公
务员任用法》、《公务员任用法施行细则》、《修正财政部直辖各机关各级职员任
别及任用程序》、《财政部盐务署直辖机关所属局长任用暂行章程》、《场长任用
暂行章程》、《盐务承讯员任用及办事规则》、《财政部盐务稽核所考试任用服务
规则》等；另一方面，也在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加以规定，如《盐政改革委员会
组织法》、《检查食盐章程》、《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税警章程》、《盐运使公署
章程》、《运副公署章程》、《榷运局章程》、《盐场公署组织章程》等。这些法
规对人员的任用资格都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和规范。财政部所属各机关一般行政人
员，原则上按照《：公务员任用法》、《公务员任用法施行细则》等法规的规定任
用。盐务署直辖机关所属场长、局长，其任用资格除依照《公务员任用法》、《公
务员任用法施行细则》等法规的规定外，还特地制定《修正财政部直辖各机关各级
职员任别及任用程序》、《财政部盐务署直辖机关所属局长任用暂行章程》、《扬
长任用暂行章程》严加限制。技术类人员，如产区的食盐检查员、销区的食盐复查
员、精盐公司的监查员，一般都要求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对于盐务承讯
员则要求：“曾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法律毕业，并曾在行政或司法机关服
务二年以上者才为合格。”不仅要求有专门知识，而且要求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要求十分严格。 
    关于盐务人员的考核，从考核对象上，南京国民政府的盐政立法主要集中于对
盐务官员的考核。例如：1930年4月颁布的《销盐考成章程》，对盐务官员盐运使、
运副、榷运局长的考核作了明确的规定。1932年6月颁布的《盐场管理通则》对盐场
场长的考核作了规定。另外，将地方官县长也纳入了考核对象，主要是在1929年2月
颁布的《地方官协助盐务奖惩条例》以及后来颁布的《盐运使公署章程》、《盐运
副公署章程》均作了相应的规定。 

从考核内容上看，考核也主要集中于食盐的经销和缉私两个方面。对食盐的经
销，《销盐考成章程》规定：“凡考核应将比额作百分计算，百分之一为一分，百
分之十为一成，按照销盐数目计其盈绌。”超额完成任务者按其功绩分别给予记
功、记大功、嘉奖、进等或进级等奖励；如没有完成任务者，也视具体情况分别给
予记过、记大过、减俸、降等、褫职等惩处③。对于食盐缉私，可以分盐务官员缉
私场警兵役和地方官的缉私两大类考核。第一类，对于盐务官员、缉私场警、兵役
的缉私，《私盐治罪法》、《私盐充公充赏暨处置办法》和《海关缉私充赏办法》
对其加以规范。在这些法规中，积极性的奖励条例居多。例如：《弘盐充公充赏暨



处置办法》第四条规定：对于缉私有功人员，分别给予缴获物除私盐变价及罚款外
的三成乃至全数奖金。此外对于违法行为给予惩罚：“盐务官员缉私场警兵役知有
犯私盐情事而不予以相当之处分者与犯人同罪。因犯前二项之罪而获利者，并科所
得价额二倍以下价额款，以上之罚金若二倍之数不及一百元科一百元价额以上之罚
金。”④第二类对于地方官——县长缉私的考核条例集中体现在1929年2月颁布的
《地方官协助盐务奖惩条例》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84页。 

    ②详情参见拙作《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盐务人员管理论析》，载《中国社会经济
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③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52页。 

④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85页。 
 

条例规定如下：“地方官将所辖境内私制、私贩、土盐禁绝者”，给予“嘉奖或加
俸升叙”；如果“失察私制私贩者”申诫或减俸；“知情故纵者”停职。如果地方
官所辖境内出现武装贩私现象，对县官的惩罚更为严重。如果所辖境内出现“结伙
十人以上执持枪械卖贩私盐之案”，全数缉获者嘉奖或加俸，“缉获不及半数或不
获首犯者”申诫或减俸，“失缉至三次以上者停职。如果结伙不及十人者，“全数
缉获者”嘉奖，“缉获不及半数或不获首犯者”申诫，“失缉至三次以上者”减
俸。如果所辖境内出现抢夺盐店、哄闹场灶之案，全数缉获者嘉奖或加俸，获犯不
及半数或不获首犯者申诫或减俸，仍勒限缉犯，纵容者停职①。除了对目标性的考
核指标作了明确的规定外，也开始对一些手段性的考核指标加以规范。例如：1930
年2月颁布的《财政部盐务署直辖机关长官造送月报逾限处分章程》要求“凡财政部
盐务署直辖机关之长官应按期造送各项月报”，如超过期限在十日以下者免议，十
日以上依左列之规定予以处分：“十日以上不及一月者申饬；一月以上不及二月者
记过一次，二月以上不及三月者记过二次，三月以上者记大过一次。记过积至九次
(记过三次为一大过)或记大过积至三次者减俸，减俸积至三次者降等或免职”②。
对于各盐场，陆续颁布了《规定查报场价表令》、《规定查报副产品表令》、《规
定按月查报气象令》、《规定各场院每季查报丁户数目表令》、《规定查报产盐月
报表令》③。从程序上加大了立法的力度，以便及时掌握食盐的生产信息，方便决
策。 

南京国民政府也十分重视盐务人员的培训，提高盐务人员的素质。对于普通行
政、稽核人员，由盐务专门学校培训；对于缉私人员，举办缉私士兵教练所和税警
官佐教练所；对于食盐检查员等技术人员，举办化验盐质练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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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国民政府公报》第87号，1929年2月7日。 
②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47页。 
③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汇编》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38—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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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Salt Legislation in the Early Nanjin's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China's Salt

Administrative Modernization
Yao Shundong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Nanjing government, conmmon salt lawmaking was 
strengthened and salt administration was adjusted. They strengthened salt 
production, transport, taxing and suppressing smuggling; meanwhile, they 
paid attention to heighten the diathesis of admininstrative staffs. It 
was the promotion of China' s salt administrativ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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